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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举报原实控人侵占资产

华平股份卖易弹股权遭质疑

□

本报记者 孙翔峰

华平股份内斗升级。 4月23日，华平股

份二股东熊模昌向上海证监局提交华平股

份原实际控制人刘焱、 刘晓露家族侵占公

司资产的举报信。 在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

的举报信中，熊模昌称，上市公司2016年作

价3418万元转让易弹科技25.6551%股权

估值明显偏低， 随后这部分资产被低价曲

线转入刘晓露的创业公司， 造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损失。

华平股份相关人士接受中国证券报采

访时表示，以上情况不属实。2016年转让易

弹科技25.6551%的股权是以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以不低于该资产评估价格为原则， 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

华平股份董秘唐晓云表示， 熊模昌对

上市公司的举报存在多处不实信息， 公司

不排除起诉熊模昌“诽谤”等行为的可能。

资产转让始末

熊模昌举报刘焱、刘晓露家族，源于上

市公司2016年12月的一次股权转让。

华平股份此前公告显示， 易弹信息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易弹科技” ）

注册资本5880万元，公司持有其25.6551%

的股权。 公司拟将该等股权以3418万元转

让给上海傅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简称

“上海傅宏”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

再持有易弹科技股权。

工商信息显示， 易弹科技曾用名为华

平浩音（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刘晓露

持有易弹科技52.675%的股权，是公司单一

大股东。

熊模昌在举报材料中表示， 在上海傅

宏以3418万元受让易弹科技股权后，8个月

后就以920万元的价格将持有的全部易弹

科技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史宇。 工商资料显

示，2017年8月16日， 易弹科技股权变更，

上海傅宏和另一自然人贾慧退出， 自然人

史宇进入。

熊模昌在举报信中引用工商资料称，

2017年9月，易弹科技与森兰科技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易弹科技将其持有的易

弹乐器100%股权以88.64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森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简称

“森兰科技” ）。

熊模昌表示，根据工商信息查询，森兰

科技成立于2017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为

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晓露；森兰科

技实际控制人为刘晓露、刘晓丹兄妹。 易弹

科技唯一资产为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易弹乐

器。通过上述股权变更，易弹科技及易弹乐

器所经营的钢琴业务已经全部转移至森兰

科技。 易弹科技成为空壳公司。

估值是否合理

根据华平股份当时的公告， 转让易弹

科技股权的定价政策以不低于资产评估机

构出具的资产估值为基础。 根据上述估值

结论， 易弹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

估基准日2016年10月31日的评估值为

13060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最终确定股

权转让价格为3418万元。

熊模昌表示， 相关股权的估值大大低

于实际价值。“对易弹科技的估值仅为1.33

亿元， 低于本次转让一个月前上海东方证

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创投’ ）

投资易弹科技时对其10亿元的估值。 亦低

于一年内，珠海领中九州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对森兰科技15亿元的估值。” 熊模

昌认为， 易弹科技与森兰科技的核心资产

都是易弹乐器。

不过， 华平股份对于熊模昌的说法并

不认同。

华平股份相关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东方创投的投资最终并未成功。 易弹

科技于2016年2月与东方创投签订 《增资

协议》，投前估值10亿元；但2016年11月，

东方创投就因易弹科技部分创始人及多个

核心人员离职触发撤资条件， 从而撤回了

相关投资。 当时，鉴于易弹科技持续亏损，

可能拖累上市公司业绩，加上投资方撤资，

于是，公司决定出售易弹科技的股权。公司

打算出售易弹科技25.6551%的股权时，易

弹的估值大大降低，需重新评估。

关于“15亿元” 估值一说，华平股份

称， 易弹科技和森兰科技同属于刘晓露控

制的企业， 但两者的产品及商业模式都不

同。 易弹科技主要从事面向家庭娱乐的智

慧钢琴业务， 属于2C业务， 产品是智慧钢

琴，前期投入很大，一直在试错寻找方向，

产品销量很低。经公司核查，2017年易弹科

技亏损2800多万元（未经审计）。目前易弹

科技无追加投资，处于歇业状态。而森兰科

技的产品是以智慧电子钢琴和音乐教室为

主，主要面向学校、培训机构等客户，属于

2B业务。 2017年11月，珠海领中九州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森兰科技签订了

《增资协议》， 是以投前3亿元的估值对森

兰科技进行增资。扣除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

后，实际估值为2亿元。 这是对森兰科技的

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估值。

是否关联交易

此外， 熊模昌质疑上市公司在股权转

让中隐瞒了和上海傅宏的关联关系。

工商资料显示，上海傅宏系自然人乐刚

一人独资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实缴注册

资本0元。“上海傅宏无实际经营，无资产，无

任何实力购买易弹科技的股权。 上海傅宏以

3418万元受让易弹科技股权后， 仅8个月后

又以92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自然人史宇

明显不合理，不符合商业逻辑。 ”熊模昌称。

对此，华平股份表示，上海傅宏的实际

控制人为乐刚， 上海傅宏和刘晓露家族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

“抽屉协议” 。 公司将易弹科技股权转让给

上海傅宏， 是由公司投资部负责洽谈，刘

焱、刘晓露与乐刚不认识。 除投资部与乐刚

联系外， 刘晓露和刘焱并未就易弹科技转

让事宜与乐刚进行任何联系。

华平股份表示，“（上市公司） 调查了

上海傅宏的工商信息， 并注意到注册资本

为1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交易金额为3418

万元。 为防范交易风险，确保本次交易正常

履行，降低股权转让款项收回风险，当时公

司要求上海傅宏先付款后转让股权。 ”

要约收购疑点重重

深交所六问汇源通信相关方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汇源通信要约方内部矛盾尚未告一段

落， 深交所4月23日一连发布6份问询函，追

问要约收购的真实性及汇源通信控制权是

否存在“抽屉协议” 。

中国证券报4月20日刊发《安徽鸿旭实

控人说法被多方否认 汇源通信要约收购方

疑似“大忽悠” 》独家报道，指出安徽鸿旭及

其母公司无锡鸿旭存在注册地址不实的问

题， 实际控制人张兢收购实力与身份存疑。

深交所对此表示关注。

要求说明资金来源

截至目前，安徽鸿旭及一致行动人委托

汇源通信发出《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已近

两个月， 但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仍未提交，

也未办理履约保证手续。 深交所要求，安徽

鸿旭披露具体准备工作及进展、后续安排及

对应的时间表，履约保证金的准备情况及其

来源等。 此外，深交所要求，安徽鸿旭对《要

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真实性进行说明。

对于安徽鸿旭的一致行动人上海乐铮，

深交所要求其说明作为汇源通信5%以上股

东的历次质押、解除质押所持汇源通信股票

及通知汇源通信进行信息披露的具体情况；

说明要约收购的真实目的，是否存在为避免

触及质押警戒线的情况；说明其持有汇源通

信6.63%股份对应的资金来源， 是否与蕙富

骐骥就持有汇源通信股份构成一致行动人。

深交所指出，上海乐铮预受“华宝信托

57号———毛贵良” 所持汇源通信股份199万

股，但经核查，该账户在与上海乐铮签署《预

受协议》时未持有汇源通信的股票。 深交所

要求，上海乐铮说明与该股东的具体接洽过

程，包括介绍人、接洽地点等。

深交所指出， 上海乐铮2月9日签署的

《预受协议》多达80份。汇源通信于2月12日

披露的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显

示，公司2月9日收到上海乐铮发来的《要约

收购事项进展告知函》， 称上海乐铮及一致

行动人尚在与部分相关方协商洽谈签署《预

受协议》。深交所要求，上海乐铮说明是否与

前期汇源通信已披露内容存在矛盾。

是否存在“抽屉协议”

汇源通信控股股东广州蕙富骐骥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蕙富骐骥” ）

及其关联方珠海横琴泓沛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简称“珠海鸿沛” ）、北京鸿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京鸿晓” ）、汇源

通信总经理方程四方亦被深交所问询。

有报道指出，蕙富骐骥在2015年底签订

补充协议， 其所持汇源通信股份解禁后，公

司有限合伙人的B级委托人珠海鸿沛或其指

定的第三方有权要求以解禁日前20日均价

的9折受让蕙富骐骥所持汇源通信的股票，

但该协议未曾公告。

深交所要求， 蕙富骐骥说明报道是否

属实，就公司所持汇源通信股票转让事宜，

说明其应当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决策主

体， 是否存在有关主体可要求按约定价格

进行受让的情形； 说明对汇源通信是否具

有控制力。

深交所要求，珠海鸿沛说明其执行事务

合伙人代表付国东系李红星及唐小宏委派，

公司由唐小宏、李红星、方程三人共同管理

是否属实，公司为上海乐铮举牌汇源通信提

供资金1亿元是否属实， 有权受让蕙富骐骥

所持汇源通信股票是否属实。

深交所指出， 北京鸿晓委托汇源通信

于2017年11月23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显示，李红星为执行董事、经理，付

国东为监事，未列示其他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 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前述信息

披露是否存在遗漏； 实际控制人为李红星

的信息是否真实，实控人的认定及依据；拟

收购汇源通信的具体决策过程、 决策参与

人员，以及公司与唐小宏、方程是否存在任

何关系、任何业务往来；就公司作为珠海泓

沛普通合伙人从而间接拥有汇源通信权益

的事宜，是否存在其他协议、约定、安排或

默契。

深交所要求，珠海鸿沛说明企业合伙协

议中涉及的各类主体所拥有的投资、管理及

退出决策的主要权利和主要义务安排；合伙

企业利益分配、亏损负担、合伙事务执行的

有关安排。

对于汇源通信总经理方程，深交所要求

其说明，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汇源通信权

益；对外披露的简历“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 内容是否真实，其与蕙富骐骥及其

产权结构上的任一主体、股东上海乐铮是否

存在任何关系、任何往来。

旅游板块业绩整体向好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Wind数据显示， 旅游板块33家上市公

司， 已有31家发布2017年年报或业绩快报，

25家公司净利润实现一定程度增长。 其中，

桂林旅游、首旅酒店、大东海A等7家公司净

利润增幅在1倍以上。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旅游板块2017年业绩整体向好。

25家公司净利润增长

在净利润增长的25家公司中， 桂林旅

游、首旅酒店等公司净利润增幅居前。

桂林旅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5.56亿元、5294.17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41%、784.51%； 三特索道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分别为5.39亿元、550.14万元，同比分别

增长19.52%、110.2%；首旅酒店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分别为84.17亿元、6.31亿元， 同比分

别增长29.03%、199.09%。

大连圣亚等5家公司增幅在50%-100%

之间。 大连圣亚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3.45亿

元、5545.98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4.6%、

65.31%；腾邦国际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35.3

亿元、2.84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75.7%、

59.14%； 北部湾旅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

25.12 亿 元 、2.7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3.01%、58.44%。

中国国旅、锦江股份、宋城演艺、黄山旅

游、 中青旅分别实现净利润25.13亿元、8.82

亿元、10.68亿元、4.14亿元、5.53亿元。

西安旅游、西安饮食、三湘印象、全聚

德、丽江旅游、长白山业绩同比下滑。西安旅

游、西安饮食2017年亏损，分别亏损1856.23

万元、1125.29万元。

截至目前，已有13家公司发布2018年一

季度业绩预告。宋城演艺、腾邦国际、首旅酒

店等多家公司延续2017年增长态势。

消费升级促业绩增长

数据显示，2017年旅游总收入为5.4万

亿元，增长15.1%；全年旅游业对GDP的综合

贡献为9.13万亿元， 占GDP总量的11.04%。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旅游板块2017年业绩

整体向好，上市公司多项旅游业务业绩增速

较为明显。

以桂林旅游为例，2017年控股子公司银

子岩公司共接待游客244万人次， 实现营业

收入9730.96万元， 营业利润7179.62万元，

均创历史新高；分公司漓江游船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24亿元，同比增长35.09%，营业收

入创近年新高；独资子公司两江四湖公司共

接待游客141万人次， 同比增长17.45%，实

现营业收入1.17亿元，同比增长3.35%，取得

近几年最好成绩；独资子公司漓江大瀑布饭

店实现营业收入1.03亿元， 营业利润999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7.66%和140.28%；控股子

公司丰鱼岩公司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22%，

收入同比增长39.57%。

2017年，腾邦国际继续推进“‘旅游×

互联网×金融’ ， 构建大旅游生态圈” 战

略，通过航线运营切入出境游市场。 同时，

渠道端和资源端加快布局， 出境游业务取

得快速增长， 机票业务及金融业务发展稳

健。 2017年实现商旅服务收入31.1亿元，同

比增长88.12%。

此外，部分公司出售资产、购买理财产

品等推动业绩增长。 华天酒店通过出售资产

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 2017年，公司出售了

全资子公司北京世纪华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51%股权。 不过，华天酒店预计一季度亏

损7700万元-6700万元，主要在于财务费用

增加、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任子行拟10转5股派0.3元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任子行4月23日晚披

露年报。 公司2017年实现

营收10.77亿元， 同比增长

6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49亿元，

同比增长36.26%； 基本每

股收益为0.33元。公司拟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5股。

任子行同时发布一季

报。 今年一季度，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14亿元，同比下

降2.73%；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154.12万

元，同比增长8.76%。

涉嫌信披违规

辉丰股份被立案调查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辉丰股份4月23日晚

公告称， 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 因公司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

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司同时公告， 公司

子公司连云港华通化学有

限公司 （简称 “华通化

学” ） 及其公司管理人员

近日分别收到灌南县环境

保护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

决定书》。

公告显示，3月18日，

灌南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

员到华通化学进行现场检

查，公司正在生产，产品是

三氟氯菊酸。经现场调查发

现，华通化学三氟氯菊酸产

品项目环化工段擅自变更

工艺，将原料叔丁醇钾替换

为叔丁醇钠，常压蒸馏后增

加水洗工艺，建设项目生产

工艺发生重大变更未重新

报批环评文件；公司三氟氯

菊酯酸产品项目未通过环

保“三同时” 验收，已正式

投入生产。灌南县环境保护

局认定，华通化学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和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灌南县环境保护局责

令华通化学立即停止三氟

氯菊酸产品项目的生产和

使用；对公司三氟氯菊酸产

品项目生产工艺发生重大

变更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的行为， 罚款350万元；对

公司三氟氯菊酸产品项目

未经环保“三同时”验收擅

自进行生产的行为， 罚款

100万元。 奚圣虎作为华通

化学的法定代表人，对该公

司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罚

款20万元。

当晚， 辉丰股份回复

深交所问询函称， 根据生

态环境部的通报内容，公

司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核

实相关环保方面的具体问

题。 因整改工作和生产经

营需要， 公司对部分合成

车间及辅助车间合计11个

车间临时停产。 高浓COD

废水制水煤浆焚烧副产蒸

汽项目因环保原因临时停

产。 目前公司正常使用园

区热电厂进行集中供汽，

可保障公司生产所需蒸汽

不受影响。 临时停产的甲

基磷酸二苯酯、联苯菊酯、

高效氯氟氰菊酯、粉唑醇、

混酸分离等产品2017年度

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的

金额为3091.34万元，占公

司营业利润总额的5.52%。

辉 丰 股 份 表 示 ， 自

2018年3月中下旬生态环

境部督察组进入后，公司根

据督察组要求，积极配合相

关督察工作，成立了特别工

作小组，对督察发现的问题

及时整改。 此外，公司正在

制定关于危废减量和资源

化的环保行动计划。

中金集团拟增持新南洋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新南洋4月23日晚公

告称，中金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根据目前市场情况，计

划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方式，在现有持股

比例13.04%的基础上，继

续增持新南洋股份，拟增持

股份不低于新南洋总股本

的3%， 不超过新南洋总股

本的10%。本次增持不以谋

求实际控制权为目的。

中金集团表示， 增持

系践行 “全面深化国企改

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精神， 同时也是出于对

教育行业和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

中弘股份

22.71亿元债务逾期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中弘股份4月23日晚

公告称，自3月17日起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控股

子公司新增逾期债务本息

合计金额为11.15亿元。 其

中，逾期债务本金为9.48亿

元，逾期债务利息为1.67亿

元。 全部为各类借款，占公

司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11.36%。

公司表示，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

累计逾期债务合计金额为

22.71亿元， 全部为各类借

款， 占公司2016年12月31

日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

23.13%。 公司目前正与相

关债权人协商解决办法，全

力筹措偿债资金。如果无法

妥善解决逾期债务，公司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可能面临

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

罚息等， 增加财务费用，将

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

将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

生影响。

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经常性损益

雅戈尔去年扣非净利降116.57%

□

本报记者 于蒙蒙

雅戈尔4月23日晚发

布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

2017年扣非净利润由“同

比增加62040万元， 同比

增长26%左右 ” 修正为

“减少27.88亿元，同比降

低116.57%左右” 。 主要

在于公司 2017年计提中

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减值准备33.08亿元由

非经常性损益调整至经

常性损益。

公告显示，对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的减值计提具有

偶发性；雅戈尔处置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损益属

于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相关

准则、规范并未明确规定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的

减值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但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认

为，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相关

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

提的减值应计入经常性损

益。 雅戈尔称，原业绩预减

公告发布时，判断计提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应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因此未

在原业绩快报公告提示相

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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